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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

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2

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

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公司为

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，提高财务工作效率，保障全资子公

司贵州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州金正大”）项目建

设顺利进行，公司拟为贵州金正大提供合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

元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，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流动资金贷

款、项目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、贸易融资、信用证、法人账户透支、

供应链融资等业务。具体银行及金额如下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瓮安支行不超过 18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瓮安支行不超过 2 亿元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。 

二、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贵州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地址：贵州省瓮安工业园区 



 

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解玉洪 

4、注册资本：伍亿元 

5、经营范围：磷酸一铵、磷酸二铵、氯化铵、硫酸钾、磷酸二

氢钾、复混肥料（复合肥）、缓控释肥料、有机肥料、掺混肥料、微

生物肥料、水溶性肥料、其他肥料的生产销售；氟化盐、石膏纤维、

模具石膏、白炭黑、水泥添加剂的生产销售。（筹建企业） 

6、与本公司关系：贵州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2011 年度，贵州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7 万元，实现净利润-112

万元。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 51,644 万元，净资产 49,888

万元，负债 1,756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 3.4%。（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

有限公司审计） 

三、担保具体事项 

1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担保 

2、合计最高担保额度：20 亿元 

四、累计担保数量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担保额度为 400,000 万元，

实际担保余额为 18,630.23 万元。实际担保余额占公司 2011 年期末经

审计的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.39%（按合并报表口径计算）

和 5.91%（按合并报表口径计算）。其中，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

累计担保额度为 400,000 万元，实际担保余额为 18,630.23 万元。实

际担保余额占公司 2011 年期末经审计的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

为 3.39%（按合并报表口径计算）和 5.91%（按合并报表口径计算）。



 

 

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，且所有未到期担保的担保对象均为公

司的控股子公司，不存在相关责任风险。 

本次担保获得批准后，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600,000

万元，占 2011 年期末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09.22%

（按合并报表口径计算）和 190.45%（按合并报表口径计算）。其中

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的总额度为 600,000 万元，占 2011 年

期末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09.22%（按合并报表口径

计算）和 190.45%（按合并报表口径计算）。 

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

的30%，按照相关规定，本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正大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

控范围之内，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

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号）、《关

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号）、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。此次对外担

保有利于贵州金正大筹措资金、加快项目建设、拓展市场、开展业务，

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正大经营管理

风险进行控制，并直接分享贵州金正大的经营成果，同时公司内审部



 

 

门将定期对上述担保事项进行专项审计，可使上述事项得到有效监

控。此前，由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，被担保的

控股子公司都能如期偿还，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。此次为全资子公

司正常经营所需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。  

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正大提供担保额度是根据业务实

际资金需要，担保项下的融资用途适当，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财务状

况良好，提供上述担保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上述担保额度为在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

议案后一年内，公司对贵州金正大的担保余额的授权，若发生超过该

额度的担保，公司将另行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提

供担保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


